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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學校校巴服務 

招標書  

 
 

    本校現正為 2024-2025 年度進行學校校巴服務招標工作，特此誠懇邀請 貴公司依據

本校所需之服務要求，年期及時間，提交投標書。 
 

(一) 承投資格 
 任何信譽良好之商號，並持有有效的相關營業牌照。 
  

(二) 服務年期 
 二零二四年九月一日至二零二五年七月三十一日。 
  

(三) 服務路線、日期及時間 
 由二零二四年九月一日至二零二五年七月三十一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課天，服務

路線請參考附件五。 
  

(四) 服務內容 
 1. 營辦商須符合投標資格，按學校要求的服務路線，在服務年期內按服務日期及時間

提供服務路線的接載服務。(因每年的學生住址不同，服務路線及乘搭的學生人數會

有微調。) 
 2. 本校就校車服務進行招標，一切因校車服務引致的意外索償，均由營辦商負責。 
 3 本校中小學部上課時間如下。如未能於本校上學及放學時間提供服務，必須列明。 

 
小學部：上學：8:00am； 放學： 3:30pm 
中學部：上學：8:10am； 放學 (不用提供校巴服務) 
 

 4.  本校於某些上課日會進行考試及活動，如開學適應日、運動會、崇拜、各項慶典或

結業禮等。校車必須按當天上學及放學時間接送學生。如未能提供服務，必須列明。

 5.  學生乘搭雙程校車每月收全費，學生若選擇乘搭單程校車，則收該月的三分之二校

車費。 
 6. 營辦商於接送學生時，應遵守所有政府有關部門為學校釐訂的一切法例、守則及指

引，尤其教育局及運輸署提供有關的安全守則： 
請參閱附件七「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遵守」 
請參閱附件八「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司機遵守」 
請參閱附件九「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跟車保母遵守」 

   

(五) 評審標書準則 
 1. 

2. 
校方不一定採納索價最低的投標書。 
評審標書時，將考慮以下各方面(包括但不限於)： 
(a) 車輛載客量(大巴，中巴，學校私家小巴)； 
(b) 公司或司機的服務年資及質素； 
(c) 營運牌照及駕駛權限； 
(d) 過往服務學校的質素及良好的紀錄； 
(e) 符合上課日、考試及活動日的接送時間； 
(f) 符合運輸署的要求及指引。 

 3. 如投標條件相若下，有承辦該路線經驗者可獲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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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能提供以下有效的文件副本: 
  (a) 公司註冊證書副本 
  (b) 公司商業登記副本 
  (c) 車輛客運營業證副本 
  (d) 已購買一億港元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副本 
  (e) 車主、司機及保母身分證副本(如中標，可後補) 
  (f) 司機駕駛執照副本(如中標，可後補) 
  (g) 司機及保母「性罪行定罪紀錄核查」查詢密碼（如中標，可後補） 
 

(六) 其他 

 學校會為營辦商提供的協助： 

 1. 專人管理 

 2. 編排線路 

 3. 協助處理學生在校巴上的紀律問題 

 4. 校方不收取行政費 

 5. 由校方代收車費，以自動轉賬方式支付承辦者營運費 
   

(七) 投標書內容要求 

 1. 請附上介紹貴公司或閣下背景及曾提供相關服務之資料、相片、嘉許信等。 

 2. 請附上貴公司或閣下註册資料及商業登記證副本。 

 3. 填妥及提交附件一介紹營運者(個人或公司)的背景及相關服務之資料。 

 4. 填妥及提交附件二「營辦商遵守道德承擔要求的聲明」。 

 5. 填妥及提交附件三「營辦商聲明」。 

 6. 營辦商必須負責辦理員工之勞工保險，勞工意外賠償及責任保險，並確保校巴營業

服務牌照仍然有效。 

 7. 如乘搭校巴學生的實際人數有所改變，營運者收入需按月自負盈虧，校方不會作出

任何補貼。附上 2023 年 9 月校車線路及乘搭校車的學生人數(附件五)以作參考。 

 8. 投標書必須清楚列明上述校巴服務之細則（一式兩份），分別密封於兩個空白的信封

內，並遞交到本校中學部校務處外的投標箱內。投標者不可於信封上展示或披露閣

下或貴公司之身分，否則有關投標書將不會被考慮。如果投標多於一條線路，請閣

下覆印有關標書內容。 

 9. 投標者若被選中，本校會另行通知。 

 10. 中標者須與學校簽訂具有約束力之服務合約。 

 11. 投標者提交的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截標日期起計。如 90 天內仍未接獲本校委聘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落選論。 

 12. 校方不會因是次招標接受任何形式的贊助。 

 13. 中標後未能提供標書上所列的服務，須負責賠償校方一切有關損失。 

 14. 未獲校方同意，投標者不得將此合約之權益轉讓或抵押與別人或其他公司。 

 15. 投標者不得以本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借貸買賣及簽訂任何合約等。 

 16. 校方保留對本招標內容及一切有關文件的解釋權。 

 17. 投標者若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上全部資料，其投標將不獲考慮。 

 18. 投標者可選取部分或單一路線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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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截標日期及提交標書 

 1. 有意承投的投標者請於 2024 年 4 月 5 日下午二時正或以前，根據上文各項所列的求，

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投標書遞交到本校中學部校務處外的投標箱內或以掛號信形式

寄回本校 (標書檔號編號：LA/BUS/2324/01)。逾期的投標，概不受理。 

 2. 提交投標書地址：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中學部) 

新界將軍澳勤學里一號 

採購委員會負責人收 
   

(九) 《防止賄賂條例》 

 1. 根據《防止賄賂條例》，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營辦商提供的

利益，或供應商和營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利益(請參閱附件四)，均屬違法。學校不容

許供應商和營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利益（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營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行為，有關投標書將

不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十)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均受學校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保審批標書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

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理或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向該專責委員會反映。 
  

(十一) 意見及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於 2024 年 3 月 22 日前，電郵至 info@logosacademy.edu.hk 給

本校校巴部職員，詳細列出查詢內容，如有附加資訊，學校將於 2024 年 3 月 27 日或之

前上載到本校網站，以供參考。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校長李澤康博士

  二零二四年三月十五日

 
附件一：學校校巴服務 - 標書內容 
附件二：「營辦商遵守道德承擔要求的聲明」 
附件三：營辦商聲明 
附件四：有關本校教職員收受利益的政策 
附件五：2023 年 9 月校車線路及乘搭校車的學生人數 
附件六：回郵標籤 
附件七：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遵守 
附件八：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司機遵守 
附件九：學童乘搭學生服務車輛的安全指引-供跟車保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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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巴服務 - 標書內容 

 ( 1 ) ＊本人/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 ＊本人/公司身分證/商業登記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 ) ＊本人/公司曾參與學校巴士服務的年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年。 

 ( 4 ) ＊本人/公司曾為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提供校巴服務  □ 是  □ 否 

 ( 5 ) ＊本人/公司曾參與學校巴士的學校名稱: 

        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6 ) ＊本人/公司欲投貴校的________號校巴路線的校巴服務， 

該線路每位學生每月收費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投標多於一條線路，請閣下自行覆印有關標書內容。） 

( 7 ) ＊本人參與的車輛資料如下： 

       ( a )車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車輛的登記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c )車輛的載客量(不包括司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 )車輛營運証類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 )已經購買港幣一億元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 是    □ 否 

 ( 8 ) ＊本人/公司提供該線路的司機及保母的資料 

        司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已駕駛校巴的年期：________________ 

        該司機曾否涉及嚴重的交通意外事故：    □  是    □  否 

        保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任校巴保母的年期：_____________年 

 ( 9 ) ＊本人/公司提供的服務能符合 貴校上課日、考試及活動日的接送時間：   

  □  能    □  不能 

 ( 10)  ＊本人/公司已清楚明白招標書的明細及接受校方的要求。 

＊本人/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及公司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不適用的刪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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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商遵守道德承擔要求的聲明 

 
 
致：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標書檔號： LA/BUS/2324/01 

標書標題： 學校校巴服務 

 
 
根據本標書的道德承擔條文，我們確認，我們已遵守以下條款，並確保我們的董事、僱員、分判

營辦商、代理人了解以下條款： 
 
(a) 在開展與本標書有關的業務時，禁止參與本標書的董事、僱員、代理人及分判營辦商商提供、

索取或接受《防止賄賂條例》（香港法例第201章）第2節所定義的任何利益； 
 

(b) 要求參與本標書的董事、僱員、代理人及分判營辦商商以書面方式向我們申報其個人／財務

利益與他們在本標書有關的職責之間的任何衝突或潛在衝突。如果該等衝突或潛在衝突已

獲披露，我們將立即採取必要的合理措施，盡可能緩解或消除所披露的衝突或潛在衝突； 
 
(c) 禁止參與執行本標書的董事及僱員參與本標書外、可能會造成或可能引致他們在本標書有關

的職責與其個人／財務利益發生衝突的任何工程或工作（無論有無薪酬），並須要求分判

營辦商採取同樣的行動； 
 
(d) 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由僱主或代表僱主託付予我們的任何機密／受保密權涵蓋的資料或

數據不會洩露予除本標書允許的人士以外的第三方。 

 
 

公司蓋印 
 營辦商名稱 ：  

 簽署人 ：  

 簽署人姓名 ：  

 簽署人職位# ：  

 日期 ：  

#請註明職位，例如董事、經理、秘書等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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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承投學校校巴服務 

營辦商聲明 
 

學校名稱：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中學部) 
學校地址：將軍澳勤學里一號 
標書檔號：LA/BUS/2324/01 
截標日期 / 時間：2024 年 4 月 5 日下午 2 時正 
 
第一部份    一般細則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列之價格，包括所有配套服務，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細則之規定，供應
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列的全部或部份項目。下方簽署人知悉，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計九十天內仍屬有
效；校方不一定採納索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
的全部或部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勞工保險及相關經營牌照均屬有效，而其公
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利權。 
 
第二部份    現行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現行確定投標書的第一部份，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日期至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下方簽
署人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行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不再適用。 
 
第三部份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留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
理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行的行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
資格的權利，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利益、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
必要剔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若出現下列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立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行或不利於國家

安全的行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履行合約不利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理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公司蓋印 服務供應商名稱 ：  

簽署人 ：  

簽署人姓名 ：  

簽署人職位# ：  

日期 ：  
#請註明職位，例如董事、經理、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簽署 
標書，該公司資料如下： 
 
商業登記號碼：  

辦事處地址：  

聯絡電郵: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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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致：供應商/營辦商 
 

有關本校教職員收受利益的政策 
 

本校已就教職員在執行校務時索取或接受利益制訂明確政策，特此通知貴公

司。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如未獲得［校董會或指定人員（視情況而定）］的特別

許可，不得在執行校務時索取或接受任何禮物、金錢或其他形式的利益，以

維護本校的清廉形象。  
 

本校教職員均須恪守此項政策，並明白如違反政策，將會遭受紀律處分。

本校亦會將任何懷疑貪污事件向廉政公署舉報。  
 

作為本校的主要持份者，本校竭誠希望貴公司支持本校的廉政方針。若遇

有本校校董／職員向貴公司索取利益的情況，請盡速通知本人。  
 

多謝合作。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校長李澤康博士 
二零二四年三月十五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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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年 9 月校車線路及乘搭校車的學生人數 
    

 車號 線路 (只供參考) 人數 (只供參考)
 1 柴灣、小西灣、杏花村、筲箕灣柴灣道 11 
 2 灣仔、北角、太古城  18 
 4 匯景花園、藍田鯉安苑 13 
 5 筲箕灣、西灣河 9 
 6 堅尼地城、天后、炮台山、鰂魚涌 26 
 7 青衣、何文田、九龍站、土瓜灣 35 
 9 紅磡黃埔花園 18 
 10 荔崗街浩景台、大角咀、亞皆老街 27 
 11 大圍、樂富、黃大仙下村、藍田興田邨、康逸苑 25 
 12 馬鞍山、大水坑 23 
 13 粉嶺、麗坪路、火炭御龍山、駿景園、鑽石山 12 
 14 大埔、沙田 18 
 15 浙江街土瓜灣道、紅磡半島豪庭、海逸豪園、順利紀律部隊宿舍 28 
 16 荃灣、葵涌、昇悅居、長沙灣、九龍塘 36 
 17 黃大仙、牛池灣、觀塘月華街 20 
 18 麗港城 27 
 19 曉麗苑、觀塘康寧道、觀塘功樂道 22 
 21 西貢市中心、翠塘花園、對面海街巿、銀線灣停車場 15 
 22 西貢南邊圍、孟公屋、碧翠路、大埔仔村  12 
 23 九龍灣啟德、麗晶花園、油塘油美苑 17 
 24 新蒲崗、九龍灣德福、油塘高翔苑 17 
 25 魷魚灣村、南豐廣場、厚德村、新寶城 26 
 26 怡心園、慧安園、新都城二期 25 
 27 富康花園、天晉一期 17 
 28 百勝角、峻瀅、清水灣半島 28 
 30 欣明苑、馬油塘村、景明苑、康盛花園、將軍澳村  16 
 31 日出康城、東港城 69 
 32 新都城一期 21 
 33 將軍澳中心 7 
 34 廣明苑、將軍澳廣場 12 
 35 天晉 3B、維景灣畔 19 
 36 將軍澳廣場、廣明苑 17 
 37 富寧花園、田下灣村、寶盈花園 10 
 38 又一居、界限街 7 
 39 深井、美孚 19 
    

附件五



標書檔號：LA/BUS/2324/01 

第9頁共9頁 

 
 
 
回郵標籤（請貼於回郵信封上）：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中學部） 
新界將軍澳勤學里一號 
採購委員會負責人收 

 

承投「學校校巴服務」投標書 

檔號：LA/BUS/2324/01 

       

截標日期： 2024 年 4 月 5 日下午 2 時或以前 

 

附件六



 

學 童 乘 搭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安 全 指 引  －  供 學 校 巴 士 服 務 營 辦 商 遵 守  

 

(1)  每 名 乘 客 必 須 獲 分 配 一 個 構 造 適 當 並 固 定 於 該 車 輛 車 身 上 的 座

位，否 則 將 不 得 乘 搭 該 車 輛。營 辦 商 須 確 保 他 們 的 車 輛 所 運 載 的 乘

客，人 數 不 會 超 過 該 車 輛 登 記 文 件 所 指 明 的 數 目，而 每 名 乘 客 均 需

要 計 算 在 內。任 何 人 在 道 路 上 駕 駛 車 輛 時 所 運 載 的 乘 客，如 人 數 超

過 該 車 輛 登 記 文 件 所 指 明 的 數 目 ， 即 屬 違 法 ， 一 經 定 罪 ， 可 處 罰 款

$5,000及 監 禁 3 個 月 ， 如 屬 第 二 次 被 定 罪 或 隨 後 再 次 被 定 罪 ， 則 可

處 罰 款 $10,000及 監 禁 6個 月 。  

 

(2)  為 盡 量 滿 足 接 載 學 童 往 返 學 校 的 服 務 需 求，以 及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車 隊

資 源 ， 在 計 算 車 輛 可 運 載 的 人 數 時 ， 雖 然 《 道 路 交 通 （ 交 通 管 制 ）

規 例 》（ 第 374G章 ） 第 53(1)條 容 許 不 足 3歲 的 兒 童 不 計 算 在 內 ， 而

3 名 3歲 或 3歲 以 上 的 兒 童 ， 如 每 人 身 高 不 超 過 1.3 米 ， 則 算 作 2人 ，

但 該 規 例 第 53(2)條 亦 規 定 司 機 須 確 保 乘 客 是 坐 在 一 個 構 造 適 當 並

固 定 於 該 車 輛 車 身 的 座 位 上。在 運 用 法 例 賦 予 的 彈 性 計 算 車 輛 可 運

載 的 人 數 前，司 機 必 須 顧 及 學 童 乘 車 安 全，並 須 預 先 獲 得 學 校 及 家

長 ／ 監 護 人 同 意 有 關 安 排。如 需 更 多 資 料，請 致 電 1823或 2804 2600

查 詢 。  

 

(3)  為 免 產 生 混 亂 ， 乘 搭 不 同 車 輛 的 學 童 ， 應 佩 戴 不 同 的 標 記 ， 以 資 識

別 。  

 

(4)  應 確 保 學 童 乘 搭 車 輛 時 ， 必 須 遵 守 規 則 ， 例 如 ：  

( i )  除 上 車 或 下 車 時 ， 切 勿 離 開 座 位 ；  

( i i )  切 勿 與 司 機 談 話 或 大 聲 呼 叫 ；  

( i i i )  切 勿 玩 耍 ；  

( iv)  盡 量 避 免 在 車 廂 內 飲 食 以 保 持 清 潔 ；  

(v)  切 勿 將 頭 、 手 或 身 體 任 何 部 分 伸 出 窗 外 ；  

(vi )  車 輛 如 未 完 全 停 下 時 ， 切 勿 上 車 或 下 車 ；  

(vi i )  切 勿 把 玩 車 門 緊 急 出 口 ； 以 及  

(vi i i )  切 勿 把 玩 安 全 帶 或 在 行 車 時 解 開 安 全 帶 。  

 

(5)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車 輛 已 完 全 停 下 時，才 可 讓 學 童 上 車 或 下 車。校 內 的

泊 車 設 施 或 路 旁 停 車 處 ， 應 盡 量 使 用 供 學 童 下 車 。 就 校 外 的 上 、 落

車 地 點，營 辦 商 應 揀 選 安 全 及 便 利、 以 及 避 免 對 其 他 車 輛 造 成 阻 塞

的 位 置，如 一 般 上 落 客 貨 區 或 屋 苑 內 車 流 較 少 的 平 台 或 車 流 較 少 的

路 段 。  

 

(6)  現 時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發 證 條 款 規 定 所 有 運 載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學 童 的 校

巴 及 學 校 私 家 小 巴，每 輛 車 上 必 須 提 供 一 名 跟 車 保 母。校 車 營 辦 商

應 為 其 每 一 名 跟 車 保 母 提 供 一 份 經 常 更 新 的 乘 車 學 童 名 單，以 確 保

bonniefung
Text Box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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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學 童 遺 漏 或 錯 搭 車 輛 。 以「 車 駁 車 」形 式 接 載 學 童 增 加 遺 留 學

童 的 風 險 ， 因 此 不 建 議 採 用 。  

 

 根 據 客 運 營 業 證 條 件 的 說 明 ， 跟 車 保 母 的 定 義 及 其 責 任 如 下 ：  

 

( i )  跟 車 保 母 應 為 年 屆 21歲 、 體 格 良 好 的 成 年 人 。  

( i i )  跟 車 保 母 應 按 照 法 例 規 定 的 載 客 量 ， 確 保 每 個 在 校 巴 上 的 學

童 可 獲 分 配 座 位 1個 。  

( i i i )  跟 車 保 母 應 確 保 學 童 在 校 巴 完 全 停 定 之 後 才 小 心 地 上 落 校

巴 。  

( iv)  跟 車 保 母 應 確 保 車 上 全 部 學 童 均 獲 得 適 當 座 位 ， 以 及 校 巴 的

車 門 關 閉 妥 當 ； 並 應 在 學 童 乘 車 期 間 ， 給 予 妥 善 照 顧 。  

(v)  跟 車 保 母 應 點 齊 學 童 人 數 ， 確 保 學 童 安 全 抵 達 學 校 ， 以 及 在

回 程 時 由 家 長 /監 護 人 接 回 。  

(vi )  學 童 乘 搭 校 巴 時，跟 車 保 母 應 維 持 學 童 的 秩 序。遇 上 意 外 時 ，

應 幫 助 學 童 保 持 鎮 定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恐 慌 。  

 

由 於 現 時 許 多 學 校 都 會 為 其 學 生 舉 辦 各 類 課 餘 活 動，以 致 學 生 的 放

學 時 間 不 一，學 生 服 務 車 輛 須 分 多 個 時 段 接 載 學 童 回 家，增 加 了 營

辦 商 為 每 段 路 程 調 配 跟 車 保 母 照 顧 學 童 的 難 度 。 有 鑑 於 此 ， 請 學

校、家 長 教 師 會 與 營 辦 商 三 者 之 間 多 作 溝 通，盡 量 協 調 若 干 劃 一 時

段 接 載 學 童 上 下 課，讓 營 辦 商 得 以 按 規 定 安 排 跟 車 保 母 之 餘，同 時

確 保 了 學 生 的 安 全 。  

 

(7)  在 1984年 1月 1日 或 之 後 出 廠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如 車 輛 的 前 排 左 側 設

有 座 位，必 須 在 該 座 位 配 備 認 可 的 安 全 帶。在 1996年 6月 1日 或 之 後

登 記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如 車 輛 的 前 排 中 間 設 有 座 位，必 須 在 該 座 位

配 備 認 可 的 安 全 帶 。 另 外 ， 運 輸 署 經 諮 詢 業 界 後 已 透 過 行 政 措 施 ，

要 求 在 2022 年 7 月 1 日 或 該 日 後 首 次 登 記 的 每 一 部 新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亦 須 為 其 所 有 乘 客 座 位 安 裝 安 全 帶。乘 客 座 位 安 全 帶 應 符 合《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裝 備 ）規 例 》（ 第 374F章 ）附 表 2第 I部 的 安 全 帶 要 求 ，

而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營 辦 商 可 按 其 營 運 需 要 選 擇 配 置 適 合 及 認 可 的 安

全 帶 （ 即 束 縛 身 體 安 全 帶 或 安 全 腰 帶 ） 。  

 

(8)  營 辦 商 應 提 醒 司 機 及 跟 車 保 母 開 車 前 應 確 保 本 人 及 學 生 均 已 佩 戴

裝 置 於 座 位 的 安 全 帶（ 如 有 的 話 ）。 佩 戴 方 法 須 正 確 ， 應 確 保 安 全

帶 可 使 人 緊 扣 在 座 位 上。不 應 兩 人 或 多 人 同 時 共 用 一 條 安 全 帶。如

乘 客 拒 絕 佩 戴 安 全 帶 ， 司 機 可 考 慮 拒 絕 開 車 。  

 

(9)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車 輛 經 常 保 持 清 潔 。  

 

(10)  家 長 ／ 監 護 人 應 獲 通 知 有 關 行 車 路 線 的 詳 細 資 料，包 括 接 載 地 點 及

車 輛 到 達 的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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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 確 保 學 童 安 全 抵 達 學 校，而 學 童 乘 車 返 家 時，則 由 家 長 ／ 監 護 人

接 回 。  

 

(12)  除 非 事 前 獲 家 長 ／ 監 護 人 及 學 校 同 意，營 辦 商 不 應 擅 自 更 改 路 線 或

為 他 們 的 服 務 作 其 他 安 排。其 後 獲 同 意 的 任 何 其 他 安 排，應 由 校 方

代 表 營 辦 商 公 布 。  

 

(13)  如 有 營 辦 商 未 經 運 輸 署 許 可，在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司 機 座 位 旁 或 車 廂 後

方 加 設 乘 客 座 位 ， 例 如 ： 可 隨 意 搬 動 的 座 椅 ， 以 木 板 或 大 型 工 具 箱

搭 成 的 臨 時 座 位 等 ， 將 會 觸 犯 法 例 。 一 經 定 罪 ， 可 處 罰 $10,000 及

監 禁 6個 月 。  

 

(14)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所 有 為 緊 急 出 口 及 任 何 動 力 開 關 車 門 而 安 裝 的 警 告

裝 置 均 運 作 良 好 。  

 

(15)  為 提 升 安 全，以 下 一 系 列 改 善 學 校 巴 士 安 全 的 措 施 已 於 1997年 5月 1

日 起 實 施 ：  

 

( i )  所 有 校 巴 和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前 左 側 ， 須 安 裝 一 塊 有 相 當 大 小 的

車 外 倒 後 鏡 ；  

( i i )  所 有 校 巴 和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司 機 座 位 後 面 的 動 力 開 關 車 門 ， 須

設 有 警 告 裝 置 ；  

( i i i )  所 有 校 巴 和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的 緊 急 出 口 車 門 ， 須 設 有 警 告 裝

置，（ 乘 客 座 位 數 目 不 超 過 12個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不 在 此 限 ）； 

( iv)  所 有 校 巴 和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必 須 在 司 機 駕 駛 間 安 裝 廣 播 系

統  （ 由 於 法 例 禁 止 司 機 在 車 輛 行 駛 時 使 用 手 提 式 通 訊 設 備 ，

當 司 機 使 用 廣 播 系 統 時 ， 應 利 用 免 提 式 裝 置 ） ；  

(v)  所 有 在 1997年 5月 1日 或 以 後 登 記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必 須 採 用 新

的 顏 色 設 計 ， 車 身 須 髹 上 黃 色 ， 中 間 則 髹 上 一 條 紫 色 橫 線 ；

以 及  

(vi )  所 有 校 巴 在 接 送 學 童 時 ， 必 須 在 車 尾 展 示 有 「 CAUTION 

CHILDREN 小 心 學 童 」 字 樣 的 標 誌 牌 。  

 

此 外 ， 根 據 客 運 營 業 證 條 件 ， 校 巴 在 接 送 學 童 時 ， 必 須 在 擋 風 玻 璃

上 展 示 有 「 STUDENT SERVICE 學 生 服 務 」 字 樣 的 標 誌 牌 。 當 不

提 供 學 生 服 務 時 ， 不 得 展 示 上 述 標 誌 牌 。  

 

(16)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他 們 的 車 輛 沒 有 使 用 非 法 燃 油。使 用 非 法 燃 油 不 但 構

成 違 法 的 逃 稅 行 為 ， 而 且 容 易 引 致 火 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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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營 辦 商 應 確 保 在 車 輛 上 而 位 處 方 便 及 容 易 拿 取 的 位 置，存 放 最 少 一

個 消 防 處 認 可 的 滅 火 器。該 滅 火 器 須 保 持 良 好 性 能 及 可 供 使 用 的 狀

態 ， 而 且 仍 未 超 逾 有 效 日 期 。  

 

(18)  如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或 意 外，或 因 惡 劣 天 氣 而 致 教 育 局 宣 布 學 校 停 課 ，

營 辦 商 應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 首 先 聯 絡 學 校 ， 然 後 立 刻 作 出 安 排 ， 盡 快

把 學 童 載 返 學 校 或 送 回 家 。  

 

(19)  如 遇 到 意 外 ， 應 第 一 時 間 通 知 學 校 ／ 家 長 。 此 外 ， 營 辦 商 應 積 極 考

慮 設 立 遙 控 系 統，以 加 強 與 各 車 輛 的 聯 繫，並 應 在 每 部 車 輛 上 設 置

急 救 箱 。  

 

(20)  營 辦 商 應 向 司 機 及 跟 車 保 母 作 出 訓 示 及 安 排 適 當 的 訓 練，教 導 他 們

在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或 意 外 的 時 候，如 何 協 助 學 童 保 持 鎮 靜，以 免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恐 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帶 領 學 童 安 全 撤 離 車 輛。如 車 上 有 人

受 傷 ， 司 機 應 把 車 輛 停 下 。 司 機 應 在 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盡

快 向 警 方 報 告 ， 並 安 排 將 意 外 盡 快 通 知 學 校 ／ 家 長 。  

 

(21)  根 據 《 道 路 交 通 （ 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 規 例 》 （ 第 374A） 章 規 定 ，

每 輛 於 2009年 5月 1日 或 之 後 登 記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均 須 裝 置「 保 護 式

座 椅 」。 有 關 詳 情 ， 請 參 閱 夾 附 的 附 件「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乘 客 座 位 規

格 」 。  

 

(22)  運 輸 署 鼓 勵 業 界，在 提 供 接 載 幼 稚 園 或 小 學 學 生 的 服 務 時，應 優 先

使 用 已 裝 置「 保 護 式 座 椅 」和 已 在 乘 客 座 位 安 裝 安 全 帶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  

 

 

 

運 輸 署  

2023年 7月  



附件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乘 客 座 位 規 格  

（ 一 般稱作「保 護 式 座 椅 」、「 安 全 座 椅 」 ）  

 

 根 據 《 道 路 交 通 （ 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 規 例 》 （第 374A 章 ）規 定 ， 每 輛 於 2009

年 5 月 1 日 或 之 後 登 記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均 須 裝 置 「 保 護 式 座 椅 」 。 另 外 ， 運 輸 署 經

諮 詢 業 界 後 已 透 過 行 政 措 施 ， 要 求 在 2022 年 7 月 1 日 或 該 日 後 首 次 登 記 的 每 一 部

新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亦 須 為 其 所 有 乘 客 座 位 安 裝 安 全 帶。乘 客 座 位 安 全 帶 應 符 合《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裝 備 ）規 例 》（第 374F 章 ）附 表 2 第 I 部 的 認 可 安 全 帶 要 求 ， 而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營 辦 商 可 按 其 營 運 需 要 選 擇 配 置 適 合 及 認 可 的 安 全 帶 （ 即 束 縛 身 體 安 全 帶 或

安 全 腰 帶 ）。  

 

 保 護 式 座 椅 是 堅 固 的 高 背 座 椅 ， 椅 背 後 加 有 保 護 軟 墊 ， 而 每 排 座 椅 之 間 的 距 離

亦 盡 量 減 少 。 保 護 式 座 椅 能 減 低 學 童 在 意 外 時 被 拋 離 座 位 的 機 會 ， 降 低 學 童 受 傷 的

程 度 。 海 外 研 究 已 證 明 ， 保 護 式 座 椅 能 有 效 保 護 學 童 。 與 安 全 帶 相 比 ， 保 護 式 座 椅

只 需 乘 客 坐 下 便 能 發 揮 保 護 效 能 ， 適 合 用 於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定 義  

 

 (1)  用 於 提 供 《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例 》 （第 230 章 ）第 4(3) (d)條 所 指 的 學 生 服

務  (A03)  的 公 共 巴 士 ；  

 (2)  用 於 提 供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 374 章 ）第 27(5)(a) 條 所 指 的 學 生 服

務  (B01)  的 私 家 巴 士 ； 以 及  

 (3)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乘 客 座 位 的 規 格  

 

-  座 椅 結 構 、 約 束 屏 障 結 構 及 座 椅 、 約 束 屏 障 和 地 板 接 合 點 須 達 至 指 定 的 標

準 ， 當 車 輛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時 ， 可 減 低 學 生 受 傷 的 程 度 ；  

-  椅 背、約 束 屏 障 及 其 他 受 管 制 表 面 須 以 吸 收 碰 撞 能 量 物 料 製 成，物 料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標 準 ；  

-  椅 背、約 束 屏 障 及 其 他 受 管 制 表 面 不 可 安 裝 可 摺 合 的 桌 子 或 可 摺 合 的 附 件 ； 

-  座 椅 物 料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阻 燃 標 準 ；  

-  只 容 許 使 用 面 向 前 的 座 位 ； 以 及  

-  乘 客 座 位 空 間 及 椅 背 高 度 須 達 至 指 定 的 要 求 。  

 

申 請 營 辦 學 生 服 務 須 知  

 

-  任 何 於 2009 年 5 月 1 日 或 之 後 登 記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 必 須 符 合 《 道 路 交 通

（ 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 規 例 》 （第 374A 章 ）內 所 訂 明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乘 客 座 位

的 規 格 。  

-  任 何 於 2022 年 7 月 1 日 或 該 日 後 首 次 登 記 的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 必 須 按 照 行 政

措 施 的 要 求 為 其 所 有 乘 客 座 位 安 裝 安 全 帶 。  

-  如 有 關 車 輛 未 能 遵 照 法 例 裝 妥 座 椅 或 ／ 及 行 政 措 施 安 裝 認 可 安 全 帶，將 不 獲

運 輸 署 批 出 客 運 營 業 證 ， 或 不 獲 運 輸 署 簽 發 「 學 生 服 務 」 批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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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有 關 乘 客 座 位 的 規 格 詳 情 ， 請 致 電 與 運 輸 署 車 輛 規 例 及 標 準 組 分 部 聯 絡 ：  

 

 

車 輛 規 例 及 標 準 組 分 部  

巴 士 驗 車 中 心 （ 有 關 巴 士 檢 驗 ）電 話     ：  2333 3112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驗 車 中 心 （ 有 關 小 巴 檢 驗 ）電 話  ：  2759 7573  

 

 有 關 申 請 詳 情 ， 請 致 電 或 傳 真 與 運 輸 署 公 共 車 輛 分 組 聯 絡 ：  

 

公 共 車 輛 分 組  

公 共 巴 士 牌 照 服 務 電 話  ：  2804 2574  

私 家 巴 士 牌 照 服 務 電 話  ：  2804 2450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牌 照 服 務 電 話  ：  2804 2263  

傳 真   ：  2865 1227  

 



 

 

 

學 童 乘 搭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安 全 指 引  －  供 司 機 遵 守    

 

(1)  每 名 乘 客 必 須 獲 分 配 一 個 構 造 適 當 並 固 定 於 該 車 輛 車 身 上 的 座

位，否則將不得乘搭該車輛。司機須確保其車輛所運載的乘客，人

數不會超過該車輛登記文件所指明的數目，而每名乘客均需計算在

內。任何人在道路上駕駛車輛時所運載的乘客，如人數超過該車輛

登記文件所指明的數目，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及

監 禁 3個 月 ， 如 屬 第 二 次 被 定 罪 或 隨 後 再 次 被 定 罪 ， 則 可 處 罰 款

$10,000及監禁 6個月。  

 

(2)  為盡量滿足接載學童往返學校的服務需求，以及充分利用現有車隊

資源，在計算車輛可運載的人數時，雖然《道路交通（交通管制）

規例》（第 374G章）第 53(1)條容許不足 3歲的兒童不計算在內，而 3

名 3歲或 3歲以上的兒童，如每人身高不超過 1.3米，則算作 2人，但

該 規 例 第 53(2)條 亦規 定 司 機 須 確 保 乘 客 是 坐 在 一 個 構 造 適 當 並 固

定於該車輛車身的座位上。在運用法例賦予的彈性計算車輛可運載

的人數前，司機必須顧及學童乘車安全，並須預先獲得學校及家長

／ 監 護 人 同 意 有 關 安 排 。 如 需 更 多 資 料 ， 請 致 電 1823或 2804 2600

查詢。  

 

(3)  現時客運營業證的發證條款規定，所有運載小學和幼稚園學童的校

巴及學校私家小巴，每輛車上必須提供一名跟車保母。  

 

(4)  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章）的規定，

每輛於 2009年 5月 1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保護式

座椅」。有關詳情，請參閱夾附的附件「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規

格」。  

 

(5)  運輸署經諮詢業界後已透過行政措施，要求在 2022年 7月 1日或該日

後首次登記的每一部新的學生服務車輛，亦須為其所有乘客座位安

裝安全帶。乘客座位安全帶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

（第 374F章）附表 2第 I部的安全帶要求，而學生服務車輛營辦商可

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即束縛身體安全帶或

安全腰帶）。  

 

(6)  司機應該  －   

( i )  檢查他們的車輛，特別是剎車系統、駕駛系統及所有輪胎，

確保性能良好才可開車；  

bonniefung
Text Box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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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小心及安全駕駛；  

( i i i )  確保學童安全上車及下車，並於車輛已完全停下時，才可讓

學童上車或下車；  

( iv)  盡量利用校內的泊車設施或路旁停車處，供學童下車；  

(v)  與跟車保母合作；  

(vi )  除非情況安全，否則切勿倒車。倒車前，應確保車後並無行

人，尤其是兒童和長者。要特別注意車後的「盲點」（即坐

於駕駛座位時看不到的車後部分路面）。如有懷疑，應下車

看清楚，以確定情況；  

(vi i )  如沒法看清楚車後情況，倒車時應請別人引導。倒車時，路

程切勿過長或時間過久。絕不可從支路倒車進入大路；  

(vi i i )  對學童及家長和善有禮；  

( ix)  經常保持車輛清潔；  

(x)  避免出言不雅；  

(x i )  於離開車輛的時候，切勿把學童留在車內；  

(x i i )  避免在斜路上泊車，應盡量在平路泊車。如因實際情況需要

在斜路泊車，應盡可能靠近左邊路旁路邊石泊車，並把軚盤

扭向右邊（向上斜坡）或左邊（向下斜坡）。在離開車輛之

前，必須先關掉引擎，入適當排檔，然後拉緊手掣和鎖好車

輛；  

(x i i i )  嚴格守時  ─  假如車輛在預定時間前到達接載地點，除非所有

乘搭該車輛的學童均已就座，否則不應提前離去；如果車輛

未能準時到達接載地點，司機仍須耐心地妥善接載所有學童； 

(x iv)  確保剛下車的學童情況安全，才可開車離去；  

(xv)  確保司機本人，以及任何乘客（包括學生及跟車保母），開

車前均已佩戴裝置於座位的安全帶（如有的話）。佩戴方法

須正確，應確保安全帶可使人緊扣在座位上。不應兩人或多

人同時共用一條安全帶。如乘客拒絕佩戴安全帶，司機可考

慮拒絕開車；  

(xvi )  確保所有為車門緊急出口及任何動力開關車門而安裝的警告

裝置均運作良好；  

(xvi i )  確保通道及車門緊急出口暢通無阻；  

(xvi i i )  在駕駛時不要使用手提式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如有需

要使用這些設備，應利用免提式裝置，並盡量保持對話簡短； 

(x ix)  確 保 校 巴 在 接 送 學 童 時 ， 在 車 尾 展 示 有 「 CAUTION 

CHILDREN 小心學童」字樣的標誌牌；  

(xx)  確 保 校 巴 在 接 送 學 童 時 ， 在 擋 風 玻 璃 上 展 示 有 「 STUDENT 

SERVICE 學生服務」字樣的標誌牌。當不提供學生服務時，

不得展示上述標誌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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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  確保校巴在擋風玻璃上展示由運輸署發出的有效停車限制區

許可證、 禁區許可證及巴士專線許可證（如適用）。 

 

(7)  司機應確保他們的車輛沒有使用非法燃油。使用非法燃油不但構成

違法的逃稅行為，而且容易引致火警。  

 

(8)  司機應知道滅火器的位置和使用方法，並應定期檢查滅火器所顯示

的容量不少於最低水平，而且仍未超逾有效日期。  

 

(9)  在中途壞車時，司機應先顧及自身、跟車保母和學童的安全，立即

亮起危險警告燈，並以流動電話通知警方。如有可能，應把壞車移

離行車道，停放在避車處、路肩或邊帶等地方，關掉引擎，留意駛

經車輛。  

 

(10)  如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司機及跟車保母應協助學童保持鎮靜，以

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要肯定所有人都可安全地離開行車道，並能

在一個安全地方等待救援，才可離開車輛。如有懷疑，司機、跟車

保母和學童應留在車內等待救援。如車上有人受傷，司機應在合理

及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把車輛停下及向警方報告，並盡快通知學校

及家長／監護人。  

 

 

運輸署  

2023 年 7 月  



附件 

 

 

學生服務車輛的乘客座位規格  

（一般稱作「保護式座椅」、「安全座椅」）  

 

 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 章）規定，每輛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均須裝置「保護式座椅」。另外，運輸署

經諮詢業界後已透過行政措施，要求在 2022 年 7 月 1 日或該日後首次登記的每

一部新的學生服務車輛，亦須為其所有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乘客座位安全帶應

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 374F 章）附表 2 第 I 部的認可安全帶要求，

而學生服務車輛營辦商可按其營運需要選擇配置適合及認可的安全帶（即束縛身

體安全帶或安全腰帶）。  

 

 保護式座椅是堅固的高背座椅，椅背後加有保護軟墊，而每排座椅之間的距

離亦盡量減少。保護式座椅能減低學童在意外時被拋離座位的機會，降低學童受

傷的程度。海外研究已證明，保護式座椅能有效保護學童。與安全帶相比，保護

式座椅只需乘客坐下便能發揮保護效能，適合用於學生服務車輛。  

 

學生服務車輛的定義  

 

 (1)  用於提供《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第 4(3) (d)條所指的學生

服務  (A03)  的公共巴士；  

 (2)  用於提供《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27(5) (a)條所指的學生服

務  (B01)  的私家巴士；以及  

 (3)  學校私家小巴。  

 

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位的規格  

 

-  座椅結構、約束屏障結構及座椅、約束屏障和地板接合點須達至指定的標

準，當車輛發生交通意外時，可減低學生受傷的程度；  

-  椅背、約束屏障及其他受管制表面須以吸收碰撞能量物料製成，物料須符

合指定的標準；  

-  椅背、約束屏障及其他受管制表面不可安裝可摺合的桌子或可摺合的附

件；  

-  座椅物料須符合指定的阻燃標準；  

-  只容許使用面向前的座位；以及  

-  乘客座位空間及椅背高度須達至指定的要求。  

 

申請營辦學生服務須知  

 

-  任何於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必須符合《道路交

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 章）內所訂明學生服務車輛乘客座

位的規格。  

-  任何於 2022 年 7 月 1 日或該日後首次登記的學生服務車輛，必須按照行

政措施的要求為其所有乘客座位安裝安全帶。  

-  如有關車輛未能遵照法例裝妥座椅或／及行政措施安裝認可安全帶，將不

獲運輸署批出客運營業證，或不獲運輸署簽發「學生服務」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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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有關乘客座位的規格詳情，請致電與運輸署車輛規例及標準組分部聯絡：  

 

車輛規例及標準組分部  

巴士驗車中心（有關巴士檢驗）電話     ：  2333 3112  

學校私家小巴驗車中心（有關小巴檢驗）電話  ：  2759 7573  

 

 有關申請詳情，請致電或傳真與運輸署公共車輛分組聯絡：  

 

公共車輛分組  

非專營公共巴士牌照服務電話  ：  2804 2574  

私家巴士牌照服務電話  ：  2804 2450 

學校私家小巴牌照服務電話  ：  2804 2263  

傳真   ：  2865 1227  

 



 

學 童 乘 搭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安 全 指 引  －  供 跟 車 保 母 遵 守  

 

(1)  現時客運營業證的發證條款規定，所有運載小學和幼稚園學童的校

巴及學校私家小巴，每輛車上必須提供一名跟車保母。  

 

(2)  每名乘客必須獲分配一個構造適當並固定於車輛車身上的座位，否

則將不得乘搭該車輛。車輛所運載的乘客，人數不可超過該車輛登

記文件所指明的數目，而每名乘客均需要計算在內。  

 

(3)  為盡量滿足接載學童往返學校的服務需求，以及充分利用現有車隊

資源，在計算車輛可運載的人數時，雖然《道路交通（交通管制） 規

例》（第 374G章）第 53(1)條容許不足 3歲的兒童不計算在內，而 3

名 3歲或 3歲以上的兒童，如每人身高不超過 1.3米，則算作 2人，但

該規例第 53(2)條亦規定司機須確保乘客是坐在一個構造適當並固

定於該車輛車身的座位上。在運用法例賦予的彈性計算車輛可運載

的人數前，司機必須顧及學童乘車安全，並須預先獲得學校及家長

／監護人同意有關安排。如需更多資料，請致電 1823或 2804 2600

查詢。  

 

(4)  跟車保母應保存一份經常更新的乘車學童名單，以便在行車前核對

學童人數。  

 

(5)  跟車保母應協助學童上車及下車。他們在行車時應護送學童，確保

學童妥當就坐及車門關妥，並應確保車輛已完全停下時，學童才可

上車或下車。  

 

(6)  跟 車 保 母 開 車 前 應 協 助 學 童 佩 戴 裝 置 於 座 位 的 安 全 帶 （ 如 有 的

話）。佩戴方法須正確，應確保安全帶可使人緊扣在座位上；不應

兩人或多人同時共用一條安全帶。如乘客拒絕佩戴安全帶，司機可

考慮拒絕開車。  

 

(7)  跟車保母應確保學童在乘搭車輛時遵守紀律。例如，學童應  －   

( i )  除上車或下車時，切勿離開座位；  

( i i )  切勿與司機談話或大聲呼叫；  

( i i i )  切勿玩耍；  

( iv)  盡量避免在車廂內飲食以保持清潔；  

(v)  切勿將頭、手或身體任何部分伸出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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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  車輛如未完全停下時，切勿上車或下車；  

(vi i )  切勿把玩車門緊急出口；以及  

(vi i i )  切勿把玩安全帶或在行車時解開安全帶。  

 

(8)  跟 車 保母 應確 保接載 途 中沒 有學 童遺漏 ， 所有 學童 均安全 抵 達學

校，而學童乘車返家時，則由家長／監護人接回。以「車駁車」形

式接載學童增加遺留學童的風險，因此不建議採用。  

 

(9)  如跟車保母放假，應由另一人接替職務。  

 

(10)  如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司機及跟車保母應協助學童保持鎮靜，以

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並在有需要時帶領學童安全撤離車輛。  

 

(11)  跟車保母應確保剛下車的學童情況安全，司機才可開車離去。  

 

(12)  跟車保母應協助以確保  －   

( i )  所有為車門緊急出口及任何動力開關車門而安裝的警告裝置

均運作良好；  

( i i )  通道及車門緊急出口暢通無阻；  

( i i i )  校巴在接送學童時，在車尾展示有「 CAUTION CHILDREN 

小心學童」字樣的標誌牌；以及  

( iv)  校 巴 在 接 送 學 童 時 ， 在 擋 風 玻 璃 上 展 示 有 「 STUDENT 

SERVICE  學生服務」字樣的標誌牌。  

 

(13)  跟車保母應知道滅火器的位置和使用方法，並應定期檢查滅火器所

顯示的容量不少於最低水平，而且仍未超逾有效日期。  

 

 

 

 

運輸署  

2023年 7月  




